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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提報相關注意事項說明



壹、計畫目的

貳、執行重點

參、課程發展階段-任務分工

簡報重點

肆、補助原則

伍、計畫內容暨經費申請表說明

陸、課程實踐運用



結合本部與文化部及其所屬藝文場館、其他藝文館所資源(含

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)，發展文化美感體驗課程，實施有效

美感教學，涵養學生美感經驗。

鼓勵學生至藝文場館參觀，培養接觸美感場域之習慣，增進

生活美學素養。

壹、計畫目的

臺北市南門國小x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南市虎山實小X奇美博物館



貳、執行重點

1.發展美感體驗課程。
2.委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輔導角色。
3.補助場館辦理教師增能研習等教育推廣活動。

4.鼓勵前期種子學校持續精進修整體驗課程。

109.8.1-110.7.31

109.8.1-110.7.31

1.推廣或轉化體驗課程。

2.縣市執行本部核定之前期美感體驗教育計畫。



種子學校 縣市政府 藝文館所 師培大學
預計由18所種
子學校提報計畫
書及經費表
並發展體驗課程

配合體驗課程修
整程序並上傳成
果

推薦並彙整學校
申請計畫

鼓勵前期種子學
校提報修整課程

鼓勵輔導團協助
提供諮詢建議

現由17所藝文場
館提出18件體驗
課程摘要
依實際規劃撰寫
計畫
辦理教師增能研
習/工作坊、研發
場館戶外教學體
驗課程模組等教
育推廣活動

擔任輔導與諮詢
角色，建置專家
學者名冊，提供
專業諮詢建議

建立系統化體驗
課程學習地圖

辦理相關推廣交
流活動

參、任務分工



⚫ 依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補助項目

肆、補助原則

補助比率

⚫ 不補助資本門及國外旅費

⚫ 依本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辦理

⚫ 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所屬學校及藝文場館，本部實際

補助金額按縣市財力等級予以補助



肆、補助原則
單一學校合作案 學校 場館 合計

體驗課程發展 5萬元 5萬元 10萬元

體驗課程發展+1項選辦任務 5萬元 7萬元 12萬元

體驗課程發展+2項選辦任務 5萬元 9萬元 14萬元

體驗課程發展+3項選辦任務 5萬元 12萬元 17萬元

備註：
1.藝文場館：
「必辦項目」：與學校合作發展美感體驗課程、辦理教師增能研習、研發場館(域)半日
/一日戶外教育體驗課程模組。
「選辦項目」：結合場館空間資源呈現合作成果、與偏鄉學校合作、其他結合相關教
育推廣計畫之延伸。
2.前期種子學校辦理課程修整與精進，每校補助以4萬元為原則。



伍、計畫內容暨經費申請表

藝文場館 種子學校

一、計畫內容(※請於109年7月13日前將計畫書提報本部審查)

⚫ 計畫說明

⚫ 計畫目的

⚫ 活動規劃

⚫ 預期效益

⚫ 經費申請表

⚫ 發展體驗課程概述表

⚫ 團隊組織與運作

⚫ 預期效應

⚫ 經費申請表



伍、計畫內容暨經費申請表

二、計畫撰寫建議

藝文場館 種子學校

⚫ 建立雙方熟悉與瞭解之基礎，並循序依課程前、中、後規劃相關學習活動

⚫ 延續合作之館校體驗課程內容宜調整與精進，避免與前期重複

⚫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規劃時，宜提升教師對

場館資源融入課程建構的能力以及對展品

美感欣賞審美能力的論述

⚫ 導入「活潑」、「特別設計」元素開發新

教案，讓藝文場館教育推廣角色有所轉化

⚫ 轉化藝文場館資源成為學習材，規劃以學

習者為中心的體驗課程，陶冶學生日常生

活態度，並避免僅為作品導覽



伍、計畫內容暨經費申請表

三、計畫內容暨經費申請表說明

經費項目 單價(元) 說明
兼代課鐘點費 320(國小)

360(國中)

依據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規定辦
理，核實支付。

出席費 2,500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課程設計指導，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
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講座鐘點費 2,000 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規定辦理，核實支付。

國內旅費 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核實支付

膳費 80 相關會議所需誤餐費

租車費 至藝文場館進行體驗課程之租車費用

雜支 業務費總計6%內編列，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費用均屬之



伍、課程實踐應用

併入縣市藝文深耕計畫
各縣市至少6校至藝拍即合
申請前年度發展之體驗課程

申請學校各補助4萬元

課程
發展階段

體驗
課程

體驗
課程

體驗
課程

藝拍即合

成
果上

傳
課程

實踐階段

學校

學校

學校

學校

學校

學校

實踐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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